攀枝花市建设工程初、中级职称申报评审材料

规范
一、申报材料及填报要求

（一）初定初级职称任职资格
1.《四川省初定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表》2份。

2.《初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综合材料》1份。

（二）评审初、中级职称任职资格

1.《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2份。

2.《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综合材料》1份。

所有材料统一用A4纸双面打印（复印）。
（三）证件复印件

1.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一页。

2.学历证明材料（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2001年以来国家承认的各类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信息（含学历证明书）（包括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网络教育、开放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及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等），可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s://www.chsi.com.cn/）”申请《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在线验证有效期设置为6个月及以上）；2001年以前的高等教育学历或2001年以后无法申请《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的申报人，须配合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s://www.chsi.com.cn/）；涉及“基本条件”学位条件的申报人员须配合提供“学位认证电子报告”（“学位网”https://www.chinadegrees.cn/cqva/gateway.html）。

除上述情况外，无法查询学历、学位的，由申报人员提供本人人事档案中的学籍材料复印件。
3.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以专业技术职称证申报：①初级职称证书（包含编码页与内容页）、任职资格通知和评审表（均需完整提供）三套资料复印件（三选二）。若有多个初级职称，均需提供。②符合《四川省建设工程技术人员职称申报评审基本条件》（川建行规〔2023〕3号）第六条学历资历技术员申报条件的人员，助理工程师申报条件第1、2、5、8条的申报人，工程师申报条件第1、6条的申报人，无需提供该项资料。
以职业资格证书申报：申报人需提供职业资格证书、本单位以此职业资格证书聘任到对应专业技术岗位聘书和该证书注册到本单位的注册证书，聘任、注册年限与申报年限相一致。
取得工程系列（非建设工程专业）职称人员，现从事建设工程专业，申报评审建设工程专业同级职称：申报人需提供原工程系列非建设工程专业初、中级职称证书（包含编码页与内容页）、任职资格通知和评审表（均需完整提供）三样资料复印件。
取得建设工程相关专业职称人员，申报评审建设工程现从事专业不高于同级职称：申报人需提供原建设工程专业初、中级职称证书（包含编码页与内容页）、任职资格通知和评审表（均需完整提供）三样资料复印件（三选二）。

（四）享受政策相关佐证材料（仅享受政策倾斜人员提供）

1.提前一年申报。提供符合《攀枝花市建设工程技术人员初、中级职称申报评审基本条件》（攀住建规〔2023〕12号）第九条对应条款的相关佐证资料。
2.降低一个学历等次申报。提供符合《攀枝花市建设工程技术人员初、中级职称申报评审基本条件》（攀住建规〔2023〕12号）第十条年度考核及基层工作年限条件的相关佐证资料。

（五）单位综合推荐意见。内容包括任期内的政治思想、工作态度、现时学识水平、专业能力、任现职以来从事的主要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的主要业绩和贡献等。要求单位重点说明任现职以来的主要工作业绩，并对申报人员提出明确的推荐意见，说明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单位负责人签名，加盖公章。
（六）任职期内个人思想及工作总结。申报人需提供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本人政治思想及业务工作总结，要求字数3000字左右，本人需在落款处亲笔签署姓名及日期。
（七）业绩证明材料。

1.申报人提供加盖鲜章的业绩证明材料。根据《攀枝花市建设工程技术人员初、中级职称申报评审基本条件》第八条业绩成果要求提供相应数量的业绩，提供对应的合同、验收材料等证明材料。

业绩证明数量：申报中级职称需选取2个以上（若符合提供1项业绩人员可提供1个）、申报初级职称的需选取1个以上能充分体现自身专业技术水平的项目或课题等。

业绩证明内容：在选取盖章的每项证明材料首页由2家关联单位（除本人所在单位）分别手写“该XX材料用于证明某某参与XX项目，在该项目中担任XX角色。证明单位：XX，证明人：XX，证明人电话：XXXX”，并加盖两方关联单位公章（如省级规划、政策课题、科研项目等只涉及1家单位，可只加盖1家单位公章；如工法、专利等，加盖本单位公章即可）。

2.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一般以期刊代码“TU”作为认定依据，英文文章应同时提供中文翻译文本。提交的论文、技术报告、课题研究报告、施工或调试报告、规划设计方案、案例分析报告，应有技术指标阐述，数据齐全、准确，文字通顺，格式和结论正确，字数不少于3000字。
（八）用人单位是否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有相关要求，需提供书面说明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九）年度考核材料。申报人需提供与申报年限相一致的《四川省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表》或《四川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复印件。未建立年度考核机制的非公企业，由人员所在单位提供书面说明。
（十）单位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且不得早于当年申报通知发文时间，需加盖单位公章。
（十一）单位公示结果。包括公示内容、时间、结果等。
（十二）企业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资质证书的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签“此件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的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签“此件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
（十三）社保证明材料。提供与申报年限相一致的“四川省养老保险历年缴费信息”表。对于在此期间有工作单位变动的，应提供相应情况说明和证明材料。工作经历须从参加工作起连续填写。若因为集团管理需要涉及总公司、子公司、分公司中人员实际工作单位与社保单位不一致，需总公司提供情况说明并加盖总公司和相关单位的公章；若涉及劳务派遣导致实际工作单位与社保单位不一致，还需提供劳务派遣合同复印件。

（十四）申请职称确认需提供的材料。

1.诚信承诺书；

2.个人申请、工作总结、单位综合推荐材料；
3.《企事业单位确认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
4.原职称批准文件、资格证书及评审表原件及复印件，有职业准入要求的，需提供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5.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6.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或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证明材料。

7.参加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证明。
二、材料装订

（一）提交的申报材料统一用A4纸双面打印并装订成册。

（二）纸质材料装订时将《评审申报材料目录》作为封面，未按要求装订的申报资料不予受理。


